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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文件

市监检测发〔2022〕1 号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开展 2021年度
认可与检验检测服务业统计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厅、委）,

各国家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计量认证）行业评审组，中国合

格评定国家认可中心，各国家质检中心及检验检测机构：

根据国家统计局批准的《检验检测统计调查制度》要求和

《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认可机构监督管理办法》有

关规定，现将开展 2021 年度认可与检验检测服务业统计工作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任务分工

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负责认可与检验检测服务业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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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组织实施。

（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

局（厅、委）负责组织本单位颁发资质认定证书的检验检测机构

统计工作，并在检验检测统计直报系统中上传本单位颁发的全部

有效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的基本信息。

（二）各国家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计量认证）行业评审

组在其行业（协会）主管部门的指导下，负责组织本行业取得市

场监管总局颁发资质认定证书的检验检测机构统计工作。

（三）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中心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委托，

承担无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行业评审组归口、且同时取得国

家资质认定证书和认可证书的检验检测机构统计工作。

（四）市场监管总局直属的检验检测机构，直接在检验检测

统计直报系统中填报相关统计数据并上传。

（五）其他纳入统计范围的检验检测机构，由市场监管总局

协调相关部门组织实施统计工作。

二、时间安排

2022年 1月，各单位转发本通知并组织学习。本通知及现行

有效的统计调查制度，发布在市场监管总局网站（www.uamr.gov.cn）

首页—服务—我要查—认证认可检验检测栏目“检验检测机构综合

监管服务平台（检验检测统计直报系统）”专栏。各有关检验检测

机构登录检验检测统计直报系统进行数据上报。

http://qts.cnca.cn/qts/
http://qts.cnca.cn/q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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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2月，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市场监管局（厅、委），各国家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计量认

证）行业评审组，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中心按分工完成数据

审核汇总工作。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组织对统计数据进行

校验和质量审查，并根据校验和质量审查结果督促上报机构准

确填报数据。

三、填报说明

（一）检验检测机构应依法如实报送统计数据和有关材料

1. 检验检测机构应当依法如实、按期、准确、全面上报统计

数据。检验检测机构登录检验检测统计直报系统进行网上填报，

填报内容包含 2021年度统计调查数据和 2021年度报告（具体要

求见附件 1）。

2. 拥有国家质检中心的检验检测机构，还应在检验检测统计

直报系统中报送社会责任报告（具体要求见附件 2）。

3. 各检验检测机构应定期上传检验检测报告编号。每季度的

第一个月内，各检验检测机构需在“检验检测统计直报系统”中

报送上一季度出具的全部有效检验检测报告编号。市场监管总局

根据检验检测报告编号有效性查询平台（市场监管总局网站首页

—服务—我要查—认证认可检验检测—检验检测报告编号查询）

监测检验检测机构上传编号情况，并依据社会公众查询和投诉情

况进行跟踪处理。

http://cx.cnca.cn/CertECloud/qts/qts/qts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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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填报内容的操作说明及检验检测统计调查制度，详见

“检验检测统计直报系统登录页面”。

（二）同一法人实体所属的检验检测机构仅填写一次

同一法人实体所属的检验检测机构，有多张资质认定证书或者

多个名称的，应汇总检验检测机构的情况，仅填写一次统计报表，

并在“资质证书状况”中列明每张资质认定证书的信息；同一法人

检验检测机构有多场所的，应在“地址栏”中列明各个场所的地址；

同一法人实体下有多个检验检测机构，其中有的机构又具有独立法

人身份的，该独立法人机构应另行填报统计数据。

（三）同一检验检测机构的统计数据仅由一个部门审核

检验检测机构既获得省级资质认定证书，又取得国家资质认

定证书的，以其资质认定证书能力范围覆盖面最大的为准，由检

验检测机构选取一个上报审核的部门，并由该部门进行数据审核，

同时检验检测机构应在“资质证书状况”中列明获得的每张资质

认定证书信息。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厅、

委），各国家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计量认证）行业评审组可通

过直报系统审核、查询和统计由本单位发证或者归口的检验检测

机构上报统计数据的情况。数据审核过程中发现上报数据有问题

的，应及时与相关机构沟通协调解决。

（四）认可机构填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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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中心应按照统计调查表的要求填写

2021年度认可业务数据信息，并协助完成相关检验检测机构的统

计工作；市场监管总局其他司局对认可工作有统计要求、需要另

行提交统计数据的，还应按照相关要求提供。

四、工作要求

（一）认可与检验检测服务业统计是获取认可与检验检测服

务业发展数据的重要工作，是开展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加强

认可与检验检测市场监管、促进检验检测服务业质量提升的重要

基础。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克服困难，在结合历年统计工作经验

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经费、人力以及组织保障方面的支持，制

定工作方案和进度表，将责任落实到具体部门和人员，确保统计

工作按时、保质、保量完成。

（二）各有关机构应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认真整理

归纳数据信息并及时上报。未按要求及时上报统计数据，以及故

意瞒报、错报、漏报的，资质认定部门将依具体情况，采取警告、

公告、不再受理其资质认定申请和列为异常检验检测机构等措施

予以处理。

（三）统计工作启动后，各单位要及时组织监督检查，重点

解决实施不力、拖延不报、数据不实等问题。

联 系 人：认可检测司 高楠、杨慧莹、谢澄

联系电话：010-82260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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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1年检验检测机构报告

2. 2021年国家质检中心社会责任报告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

2022年 1月 12日

（此件公开发布）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 2022年 1月 13日印发

http://www.cnca.gov.cn/xxgk/gwxx/2018/201802/W020180212528820936715.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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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 年检验检测机构报告 

 

 

 

 

 

 

 

 

 

 

检验检测机构名称：                                         

 

 

 

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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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持续符合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条件和要求的情况 

 

二、遵守检验检测机构从业规范的情况 

 

三、开展检验检测活动的情况 

 

四、2021年度，本检验检测机构的突出成绩、先进事迹，以

及为质量提升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带一路战略、双创活动等提

供技术支撑的典型案例（选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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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1 年国家质检中心社会责任报告 

 

 

 

 

 

 

 

 

 

 

国家质检中心名称（盖章）：                                         

 

 

 

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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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说明 

 

1. 请依据 2014 年国家认监委印发的《国家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中心社会责任报告制度实施指导意见》（国认实﹝2014﹞61 号）有

关要求填报。 

2. 一个法人单位有多个国家质检中心的，每个国家质检中心

需单独填写一份社会责任报告；由两家单位共建的国家质检中心，

由牵头单位汇总填写一份社会责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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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1. 国家质检中心名称：                                

所在法人单位资质认定证书号：             

所在法人单位认可证书号（适用时）：              

2. 所在法人单位名称：                                    

地址：                               邮编：              

3. 负责人情况 

主任 

姓名                联系方式（手机）                  

副主任 

姓名：        电话（座机）：          手机：               

姓名：        电话（座机）：          手机：               

姓名：        电话（座机）：          手机：               

质量负责人 

姓名：        电话（座机）：          手机：             

传真：                  电子邮箱：                        

4. 你中心现有员工       人，其中管理人员     人，检验

检测人员      人，辅助人员（适用时）       人；固定资产        

万元；主要仪器设备          台套（其中进口仪器设备         

台套）；实验室面积        平方米。 

5. 2021 年工作基本情况（数据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以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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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承担市场监管总局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任务        批次； 

（2）除国抽外，承担各级政府部门监督抽查任务       批次； 

（3）承担 3C 检验检测任务            批次； 

（4）承担生产许可证（登记证）检验检测任务        批次； 

（5）承担仲裁、司法鉴定的检验检测任务           批次； 

（6）参加省部级以上部门组织的能力验证或实验室间比对任

务       批次，其中，由本中心组织的有         批次；另外，

本中心还自发组织       批次的能力验证（或比对）活动； 

（7）参与制修订国家标准      个，其中，作为牵头单位负

责制修订      个；参与制修订行业标准      个，其中，作为牵

头单位负责制修订     个。 

6. 国家质检中心建设情况 

（1）2021 年新增工作人员       人，新增仪器设备    台

套，新增仪器设备投入        万元，实验室面积扩大         平

方米； 

（2）2021 年完成科研项目          项，科研经费投入      

万元，科研投入占业务收入的        %； 

（3）2021 年承担委托检验检测           批次，较 2020 年

增长          %。，2021 年度委托检验检测收入占业务总收入

的       %，收入较 2020 年增长        %； 

（4）2021 年获得外部资金投入共计           万元，其中

属于国家财政投入的有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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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1年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工作情况 

总结国家质检中心立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发挥技术优势，在

提升产品质量、推动产业升级、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等方面作出的突出贡献，提供典型案例和数字。 

三、2021年度社会责任报告（另附页） 

 


